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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851.htm 第三节 董事会、经理 第

一百零九条 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，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

。 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。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

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、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

选举产生。 本法第四十六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任期的规

定，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 本法第四十七条关于有限责

任公司董事会职权的规定，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。 析

：识记董事会成员人数限制为五到十九人，第二款为新增条

款，明确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，以便最大限度

保护职工利益。注意职工代表的产生方式。董事任期和董事

会职权则与有限公司的规定相同。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设董

事长一人，可以设副董事长。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

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。 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

，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。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，

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，由副董事长履行职

务；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，由半数以上

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。 析：与旧法相比，对于副

董事长的人数未做限制。注意董事长与副董事长产生方式为

董事会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。注意第二款中董事长行使的

两方面职权：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、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

施情况。识记当董事会不能履行职务时的接替程序：董事长

副董事长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。 第一百一十一

条 董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会议，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



开十日前通知全体董事和监事。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

股东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，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

临时会议。 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十日内，召集和主持董

事会会议。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，可以另定召集董事会的通

知方式和通知时限。 析：本条可考性较强，应强化记忆。注

意董事会每年召开的次数与通知时间分别为两次和十日前。

为强化公司管理，处理特定紧急事项，董可会也可召集临时

会议。注意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主体为代表十分

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以及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监事会，单

独的某一位临事是没有此项权利的。只要上述主体提出召开

董事会临时会议的，董事长就应当在十日内召集和主持。董

事会召开临时会议的，可以另定召集的通知方式与通知时限

，而不按本条第一款进行召集与主持。 题23：股份公司股东

大会会议记录，应由下列哪些人签名： A、出席会议的股东B

、出席会议的董事C、出席会议的监事D、股东大会的主持人

BD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的董事出席方可

举行。董事会作出决议，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。 董

事会决议的表决，实行一人一票。 析：记住两个过半数。与

旧法117条相比，本条修改了举行董事会会议时出席的董事人

数，由原来的二分之一以上修改为过半数，且董事会做出的

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，而不是出席会议的董事，

此处千万注意。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会会议，应由董事本人

出席；董事因故不能出席，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

，委托书中应载明授权范围。 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

决定作成会议记录，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

。 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。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



律、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、股东大会决议，致使公司遭受

严重损失的，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。但经证明

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，该董事可以免除

责任。 析：注意第一款，董事会通常情况下应由董事本人出

席，因故不能出席时应以书面授权的方式委托其他董事代为

出席，而不能委托董事以外的其他自然人，且书面委托书中

应明确授权范围。第三款中相对于旧法118条增加了董事会决

议违反股东大会决议时董事承担责任的规定，因为股东大会

决议是股东的意思表现，为了保护股东的利益，董事会决议

也应当遵循股东大会的决议。注意承担责任的主体为参与决

议的董事，同时，有证据表明在表决时明确提出异议且记裁

于会议记录的董事可以免责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